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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炎秋：再论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
倾向及其影响

赵炎秋

    [摘　要]伦理可以分为道德与人伦两个部分。道德是强制性的，人伦是非强制性的。当道德

处于强势地位时，它必然要侵入人伦的地盘，把一些本应属于人伦的范畴划入道德的地盘。这

时的伦理，在整体上呈现出理性的色彩。而当人伦处于强势时，它也必然要侵入道德的地盘，

把一些应属于道德的范畴划入人伦的地盘。这时的伦理，在整体上呈现出感性的色彩，从而出

现审美化的倾向。道德与人伦都既有理智的一面也有情感的一面，但就其侧重点来看，道德必

然是偏于理智的，而人伦则必然是偏于情感的。因此，建立在理智主义德性基础上的伦理学，

其所论述必然侧重于道德方面；而建立在情感主义基础上的伦理学，其所论述必然侧重于人伦

方面。不区分道德与人伦，所谓的“理智主义德性”和“情感主义德性”实际上很难说清楚。 
　　[关键词]伦理学　道德　人伦后现代 
　　[作者简介]赵炎秋(1953－)，男，湖南省邵阳市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82—05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3—0048－05 
　　 
　　读了朱鸱飞博士对我发表在《学术月刊》2005年第5期的文章《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

美化倾向及其影响》的商榷文章《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影响的多面性》，很受启发。

我感觉，朱鹏飞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因而在商榷文童中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且

不少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也有些观点我不很赞成，因此在这里提出来，以就正于朱鹏飞

博士和广大专家、读者。 
　　 
　　一 
　　 
　　我认为，伦理是调整人的生活、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规范。研究这

种规范的学科就是伦理学。传统伦理学一般把伦理与道德等同起来。在西方影响较大的乔治·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认为：“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陈述中，包含‘德行’、‘恶行’、‘义
务’、‘正当’、‘应该’、‘善’、‘恶’这些术语中任何一个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作伦理判断；而且，

如果我们希望讨论它们的真理性，我们就会讨论伦理学的一个观点。”“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问

题：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并且我把对这个问题(或者这些问题)的讨论叫做伦理学，因为这门科

学无论如何必须包括它。”中国学者罗国杰等编著的《伦理学教程》则强调：“伦理学以道德作

为自己研究的唯一客体，而道德本身，就其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总是被理解为调整人和人之间

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这样，传统伦理学就狭窄了伦理学的范围，把它与道德的范围混同起

来。 
　　道德的确是伦理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道德涉及的也是人的生活、人与人之

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道德的基础是“应该”，有时甚至是“必须”。而既然是“应该”和“必
须”，道德就必须假定一些基本的准则和公论，并在人与社会自身为这些准则与公论寻找依

据，以社会的力量加以实施、推行。因此，道德总是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在它的后面，站着法

律、社会和舆论等强制性、半强制性的力量，社会总是准备着对违反道德的个人与团体进行程

度不同的惩罚。因此，道德实际上是伦理中的强制性部分。 
　　然而，伦理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即非强制性的部分。无论是人的生活，还是人

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关的规范不可能都是强制性的。人应该赡养自己年迈的双



亲，是强制性的，人应该与自己年迈的双亲多交流，则不可能是强制性的；人不应损害公物是

强制性的，人应该小心照管公物则不可能是强制性(如果他没承担照管公物的责任的话)；人不

应虐待家庭成员，是强制性的，人应该以家庭的方式生活，则不可能是强制性的。三组选项中

每一组的后一项，都不属于道德问题，但却毫无疑问属于伦理的范畴。对于伦理的这一部分，

目前似乎还没有合适的术语，本文姑且将之称为“人伦”。 
　　与道德不同，人伦的基础不是“应该”，而是“愿意”。既然是“愿意”，人伦就不必非要假定

一些基本的准则和公论，并强制社会成员实行。人伦所考虑的，主要是个体的爱好与感觉。个

体觉得什么对他合适，能够给他带来幸福与满足，他就会选择什么。如“单身贵族”，他不结

婚，也许有很多无奈，但只要他觉得对他来说，不结婚比结婚更能使他感觉好些，他就可以选

择独身。一个人不管愿不愿意、喜不喜欢，都得赡养他的父母，因为理智告诉他，如果不赡

养，他就要受到社会和舆论的压力甚至惩罚。然而，一个人如果不愿意、不喜欢，他就可以不

和自己的父母交流，可以不“常回家看看”。由此可见，道德更多地偏于理性与理智，而人伦更

多地偏于感性和情感。而偏于感性与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偏于审美。 
　　在伦理的内部，道德与人伦是对立统一、动态平衡的。两者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线。道德

处于强势地位时，它必然要侵入人伦的地盘，把一些本应属于人伦的范畴，划入道德的地盘。

这时的伦理，在整体上呈现出理性的色彩。而当人伦处于强势时，它也必然要侵入道德的地

盘，把一些本应属于道德的范畴，划入人伦的地盘。这时的伦理，在整体上呈现出感性的色

彩，从而出现审美化的倾向。在西方，20世纪以前，一直是“逻各斯”占据主导地位，而作为道

德基础的对于人与社会的一些假定，如“普遍人性”、“人类本质”也未受到过强有力的质疑，因

此，道德在伦理中一直处于强势地位。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之后，理性受到普

遍质疑，逻各斯的地位受到削弱，而作为道德基础的对于人和社会的一些假定也遭到人们的质

疑、批判甚至摒弃，道德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另一方面，随着地球的“缩小”，不同文化之间

的交往日益密切，各种信息渠道日益畅通，道德的普泛性日益受到质疑，其人为性的一面日益

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人伦便取代道德，逐渐在某些流派如后现代主义伦理学中占据主导地

位．从而使这些伦理学思想带上强烈的审美色彩。 
　　由此可见，在伦理学审美化倾向的论述上，我与朱鹏飞的论述思路是不一致的。我主要是

从伦理的两大组成部分之间的此消彼长的角度来论述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倾向的产生

与内在原因，而朱鹏飞主要是从伦理学建立的基础(理智还是情感)的角度论述西方后现代主义

伦理学审美化倾向的产生与内在原因的。自然，在最终指出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具有审美化

倾向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相同点也就仅此而已。实际上，在对西方后现代主

义审美化倾向的论述中，我们牵涉到的概念、论据，乃至论证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这就不可避

免地存在各自的盲点与不足。 
　　 
　　二 
　　 
　　在论述的过程中，朱鹏飞始终把“理智”和“情感”，“理智主义德性”和“情感主义德性”对立起

来。他认为：“情感主义德性极端强调个人主义(柏格森也概莫能外，他将‘自由’界定为‘行动表

现人格’，因此他眼里的自由也是个人主义的)，这样，势必会造成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以及非

理性主义的泛滥；但另一方面，情感主义德性如果能够往积极方面发展，就有可能造就天才式

的道德精英，并成为引领普通大众前行的楷模，成为促使僵化、封闭道德走向开放道德的原动

力。这样，我们就不能仅仅视情感主义德性为理智主义德性的反动(从消极面来看)，也可以视

之为理智主义德性的有益补充(从积极方面看)。所以，如果以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西方后现代主

义伦理学的审美化倾向，并谈论它的影响的话，就不应该仅仅抓住它的消极面，而应该同时看

到它的潜在积极因素。”这一观点是站得住脚的。但问题在于，理智主义德性和情感主义德性

以及建立在这两种德性基础上的不同的伦理学说的内涵与外延是否完全一致，换句话说，这两

种不同的伦理学说所关注与讨论的问题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它们之间的互补就不仅仅是朱

文所说的倾向上的互补，而且也有内容上的互补。而它们之间的对立也不会像黑白那样分明。

在我看来，道德与人伦都既有理智的一面也有情感的一面，但就其侧重点来看，道德必然是偏

于理智的，而人伦则必然地偏于情感。因此，建立在理智主义德性基础上的伦理学，其所论述



必然侧重于道德方面，而建立在情感主义基础上的伦理学，其所论述必然侧重于人伦方面。朱

鹏飞在文章中举例说：“当雷锋树立‘助人为乐’的思想时，并没有机械地参照‘付出多少得到多

少’的尘俗伦理规范，而是选择了自己独创的规则——‘助人’(而不考虑获得)，选择了自我情感
——‘为乐’(而不是权衡利弊的理智)。可以说，没有自我的张扬，没有情感超越理智的这种审

美主义伦理倾向，就不会有雷锋，就不会有那些天才的崇高道德英雄。”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

道理，不过严格地说，“助人为乐”这一伦理规范也不是雷锋树立的，而是古已有之。孟子提倡

的“为长者折枝”，不也就是一种“助人为乐”吗?从这个角度看，“助人为乐”实际上也是一种“尘俗

伦理规范”。不过它并不属于道德的范畴，而是属于人伦的范畴。你可以助人为乐，也可以不

助人为乐，或者，你可以以“助人”“为乐”，也可以不以“助人”“为乐”。没有谁来强制你。但是假

如有谁要树立“杀人为乐”的思想，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公安局肯定要找他的麻烦，社会与舆

论肯定也会对他不利。因为“杀人为乐”的思想不属于人伦的范畴，而属于道德的范畴，是要受

到强制性的约束的(当然，假如他真的杀了人，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由此可见，不联系道德

与人伦，所谓的“理智主义德性”和“情感主义德性”实际上也是说不清楚的。 
　　 
　　三 
　　 
　　最后，谈谈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倾向的影响。 
　　应该承认，在我的《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倾向及其影响》一文中，在讨论影响的

时候，的确存在不够全面，甚至以偏概全的现象。主要原因从主观上说是因为自己在这方面的

研究不够，从客观上说是由于该文主要讨论伦理学审美化倾向本身，其影响只是附带提及，因

而只就主要方面谈了一点，没有全面展开。从这个角度说，朱鹏飞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但是

对他的批评我也有不同意的地方。这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消极面”与“积极面”的问题。朱鹏飞博士认为我在讨论西方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

美化倾向的影响时，“仅仅抓住它的消极面”，而没有“同时看到它的潜在积极因素”。但是，在

我对伦理审美化倾向的影响的论述中，除了“崇高的消解”这一观点之外，其他的观点如“导致

了对于审美生活的追求”，“帮助促进了大众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高了日常生活在文学艺术

中的审美地位”等，都好像不能归入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美化倾向的消极影响的范围。至于认

为“伦理审美化培养了一种偏重于感受而不是思想的审美趣味”，实际上是一种中性的概括，也

很难说是对其消极影响的归纳。因此，如果说我对伦理审美化倾向的影响的归纳不够全面，这

种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果说我对伦理审美化倾向的影响只抓住了消极方面，而没有注意

到积极或潜在的积极方面，则似乎有点无的放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恐怕还是朱鹏飞和我

的论述思路的不同，在很多方面，我们讲的其实不是一回事，因而造成了这种“错位”的现象。 
　　其二，关于大众文化的问题。叶廷芳认为：“就总的精神看，‘后现代’一方面在反叛性上

比‘现代’更猛烈，更‘彻底’，另一方面在人文精神上则更宽容，更人性化；它的平民意识、对

话意识、交流意识等都相当突出。但从文学创作的美学角度看，它却呈现出两个截然相反的方

向：一个在‘新主体性’的旗帜下，竭力向‘高精尖’掘进，产生了像戏剧家海纳·米勒(德国)、小

说家卡尔维诺(意大利)和小说家兼戏剧家托马斯·贝恩哈特(奥地利)等人的某些读起来颇为费劲

的作品。另一个则在‘大众化’的口号下，竭力推出通俗易懂的作品，如著名‘后现代’理论家兼

小说家埃寇(意大利)的《玫瑰的名字》和聚斯金德(德国)的《香水》等。但若从深度的人文层

面看，二者又是一致的，即更深层的人文情怀：前者着重从作品的内容出发；后者则着重从作

品的形式出发。”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的确“渗透到了有思想深度的文化艺术

中”，导致了有思想深度的文化艺术作品的产生，但它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大众文化的

产生与发展，而大众文化在总体上是平面化的，消解深度的、机械复制的。其实，这些说法电

不是我的发明，说到底我也不过是在“拾人牙慧”。但后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有联系却是无庸置

疑的。我们不应以它“渗透到了有思想深度的文化艺术中”，来否定它与大众文化的联系。 
　　其三，是日常生活的问题。认为后现代主义“使文学艺术全面地面向社会生活”，这也不是

我的观点，但我赞同这种观点。这里存在的问题其实仍然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复杂性的问题。你

指出后现代主义有这种特点，别人很容易找出其他的例证说明后现代主义没有这个特点，或者

说有与这个特点相反的特点。我以为，如果承认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的联系，那么说它“使



文学艺术全面地面向生活”就没有大错。关键是不能以这一点而否定它的其他方面，如朱鹏飞

说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则喜欢对生活进行丑化和荒诞化”，或者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艺术喜欢

表现“丑化和荒诞化的生活”这一面。 
　　顺便谈一下自己对“艺术家之屎”的看法。朱鸱飞对这件“艺术品”比较欣赏，因为“巴黎的蓬

皮杜文化艺术中心以及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些著名的博物馆”都收藏了它。朱鹏飞引用克

罗齐的话，“要了解但丁，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暗示谈后现代主义，就要达

到后现代主义的水平。我也许没能满足这个要求。但就我目前的认识看，曼佐尼的排泄物实在

不能算是一种艺术品，博物馆收藏它的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不一定是因为它的艺术价值。曾

有消息说，美国人把中国的国宝熊猫的粪便经过处理，做成纪念品出售，很得人们的喜爱，大

家争相抢购。但是我们能把这些熊猫的粪便看作艺术品吗?如果有哪位漂亮的女明星忽发

奇想，把自己的一只乳房割下来，经过处理“原汁原味”完美无缺地制成模型，取名“女明星之

乳”，展览出来，我敢说，引起的轰动恐怕比“艺术家之屎”还要强烈，但我觉得这种东西恐怕

也不能叫做艺术。 
　　自然，朱鹏飞举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后现代主义艺术并没有“只把日常生活作为自己

的表现对象”。但在我看来，这个例子恰恰说明了后现代艺术把日常生活作为了表现对象，而

且不仅仅是表现对象，还是直接让日常生活进入了艺术。不光是“艺术家之屎”，还有杜尚

的“小便池”，一些颇带后现代色彩的行为艺术，等等，都是直接把现实生活与艺术等同起来，

让现实生活直接进入艺术。但是这种时髦的玩意儿，一些名人、先锋青年偶尔玩儿一下可以，

如果真把它当作艺术的主体，认为艺术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大众都来模仿曼佐尼，不仅制

造“艺术家之屎”，而且制造“政治家之屎”、“企业家之屎”，甚至“老年人之屎”、“小学生之屎”、
“叫化子之屎”，那无疑是宣布艺术的死亡。德里达曾讨论艺术的终结，主要理由是距离的消

失。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就在于它与一般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如果消灭了这一距离，艺

术也就很难再成为艺术了。 
　　其四，是崇高的问题。认为后现代主义艺术消解了崇高，其实这也仍然是别人的观点，我

只不过是将它与后现代主义伦理学审姜化倾向联系了起来。朱鹏飞认为，“情感，抑或说主要

是情感主义倾向而不是理智主义倾向，促成了崇高的产生”。我不能同意这一观点。朗吉努斯

认为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崇高有五个来源，“第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是庄严而伟大的思

想”，“第二是强烈而激动的情感”，可见朗吉努斯并没有把崇高的根基看成是“情感”。康德宣

称：“我们把那绝对地大的东西称之为崇高。”“如果我们不单是把某物称之为大，而且是完全

的、绝对地、在一切意图中(超出一切比较)称之为大，也就是称之为崇高，那么我们马上就会

看出：我们不允许在该物之外去为它寻求任何与之相适合的尺度，而只能在它里面去寻求这种

尺度。这是一种仅仅和它自身相等的大小。所以由此推出，崇高不该在自然物之中，而只能在

我们的理念中去寻找。”“崇高是与之相比一切别的东西都是小的那个东西。”“崇高是那种哪怕

只能思维地、表明内心有一种超出任何感官尺度的能力的东西。”康德一再强调崇高就是“绝对

地大”，虽然他最终把崇高放在人的内心，但却并没有放在情感中而是放在理念之中。自然，

崇高离不开情感的激动，但“离不开”是一回事，“导致”(或者说促成)则是另一回事。崇高需要

情感，但同样需要理智。布鲁诺面对火刑的考验，仍然坚持太阳中心说，从容赴死；在回忆录

或者艺术中，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地下党员被捕之后，敌人为了使他们暴露身份，当着他们的

面拷打他们的亲人或同志，但为了不使敌人发现自己的身份，他们忍着内心的煎熬，显出无动

于衷的样子，甚至眼睁睁地看着敌人当着自己的面枪杀亲人或同志而不能有任何反应；董存瑞

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雷锋默默做好事，这些无疑都是一种崇高，然而，它们包含的不仅仅

是情感，更有理智的因素。而且，即便是朱鹏飞所说的：“精卫不顾力量卑微，试图‘衔西山之

木石，以堙于东海’；刑天即便不是‘帝’的对手，也敢于‘操干戚以舞’；岳飞誓捣黄龙府，吼出

的则是‘笑谈渴饮匈奴血……朝天阙’。”这些例子所体现的，恐怕也不仅仅是“行为方式的极度

情感化”。比如岳飞的抗金，其深层的动机是出于对祖国的爱。这种爱国主义是一种情感，但

也是一种理智，一种信仰。 
　　不过，也许我们这样讨论问题本身就是不对的。从广义上说，崇高既是一个美学范畴，也

是一个道德范畴、政治范畴。有美学上的崇高，也有道德、政治、行为上的崇高。华盛顿带领

美国人民打败了英国军队，取得了美国的独立，但在别人的劝说下当完了两届总统后，便坚持



退休，回到自己的农场当一个普通的公民，从而为美国建立了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传统。这

不也是一种崇高吗?这种崇高是建立在对于政治、权力的深刻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当然，也有

对祖国、对人民的爱，但决不仅仅是这种爱。因为他再兢兢业业地为美国人民工作一个任期，

也可以表达这种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身体尚健的时候就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种

行为肯定也是崇高的。但导致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的基础肯定也不是情感，如果就情感来说，他

们肯定是愿在领导岗位上为革命奋斗终身的。即使就美学范畴的崇高而论，也不能说“主要是

情感主义倾向而不是理智主义倾向，促成了崇高的产生”。因为崇高首先是对象的某种属性，

这种属性既不属于理智的范畴，也不属于情感的范畴。它可以从理智与情感的角度进行分析，

也可以从另外的方面进行分析，如康德从数量与力量的角度对崇高进行的分析，朗吉努斯从修

辞的角度对崇高进行的分析。我觉得，朱鹏飞文章中的一些误区，大多来源于他对道德与情感

的二元对立的执著。而且，表面上他似乎是辩证地对待情感或情感主义，既指出它们的不足，

也指出它们的长处，但实际上，在内心，他是肯定情感或情感主义的。然而在这个世界上，除

了情感和理智，还有不少其他的东西。 
　　(责任编辑：任天)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阅读原文”。  原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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